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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工作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根據《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市公
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1號－規範運作》等有關
規定及《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
司章程》）的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立薪酬委員會（「委員會」），
並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薪酬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其職權範圍由董事會全體會議
確定。

第二章 組成

第三條 委員會由董事組成，至少有三名成員，其中獨立董事佔多數。

第四條 委員會成員由董事長提出，董事會選舉產生。

第五條 委員會設主任一名，從獨立董事中產生，經委員會選舉後
由董事會任免。委員會主任召集和主持委員會會議，並負
責與董事會、公司管理層以及有關部門的聯繫。

第六條 公司董事會秘書兼任委員會秘書。

第七條 委員會成員任期與董事任期一致，每屆三年，任期屆滿可
以連選連任，但其中獨立董事連任委員會成員最長不得超
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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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委員會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董事會予以解聘：

（一） 本人提出書面辭職申請；

（二） 任期內因職務變動不宜繼續擔任委員會成員；

（三） 任期內嚴重瀆職或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和本
條例的規定；

（四） 董事會認為不適合擔任其他情形。

第三章 職責

第九條 委員會負責制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考核標準並進行考核，
制定、審查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方案，並就下
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一） 擬訂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以及正
規而具透明度地制定該等政策的程序；

（二） 根據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崗位的主要工作範圍、職責、
重要性、須付出的時間、社會相關崗位及同類公司支
付的薪酬水平、集團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及因應
董事會所訂企業方針及目標，擬訂薪酬計劃或方案，
包括但不限於：績效評價標準、程序及主要評價體系，
薪酬的數額水平和付給方式，獎勵和懲罰的主要方
案和制度等；

（三） 負責組織對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績效評價，根據
公司經營目標的完成情況，審查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履行職責的情況，並對其進行年度、任期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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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負責對公司薪酬
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

（五） 擬定或者擬變更股權激勵計劃、員工持股計劃，激勵
對象獲授權益、行使權益條件成就；

（六） 擬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擬分拆所屬子公司安排
持股計劃；

（七） 審議向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支付的與其離職或任職
有關的賠償；

（八）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關聯人不得自行決定薪酬；

（九） 董事會轉授的其他職責及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
會規定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董事會對委員會的建議未採納或未完全採納的，應在董事
會決議中記載委員會的意見及未採納的具體理由，並披露。

第十條 委員會提出的公司董事的薪酬計劃或方案，須報經董事會
同意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可實施；公司高級管
理人員的薪酬分配方案須報董事會批准。

第四章 議事規則

第十一條 委員會會議分為例會和臨時會議，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由委員會視具體情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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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秘書室、黨委組織部和人力資源部負責做好委
員會會議的前期準備工作，向委員會提供其履行職責所需
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

（一） 公司主要財務指標和經營指標完成情況；

（二）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分管工作範圍及主要職責情況；

（三）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業績考評體系中涉及的指標完
成情況；

（四）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績效考核情況；

（五） 公司薪酬分配計劃和分配方式的有關測算依據。

第十三條 委員會會議例會須在召開前十四天通知全體成員，臨時會
議時間的確定應保證全體成員都能得到通知並有合理的準
備時間。會議由委員會主任主持，委員會主任不能出席時
可委託其他一名成員（須為獨立董事）主持。

第十四條 委員會會議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每一
名成員有一票表決權，會議做出的決議必須經全體成員過
半數通過。

第十五條 委員會會議表決方式為舉手表決或投票表決；臨時會議可
採取通訊表決的方式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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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委員會對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考評程序：

（一） 公司黨委組織部向委員會報告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的任職情況；

（二） 委員會按績效評價標準和程序，根據公司經營目標
完成情況，對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績效評價；

（三） 根據崗位績效評價結果及薪酬分配政策，提出董事
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數額和獎勵方式，表決通過
後報公司董事會。

第十七條 委員會因履行職責需要，可以自行聘請管理諮詢等中介機
構提供專業意見，有關費用由公司承擔。需要時可邀請具
備相關專業經驗的外界人士列席會議。

第十八條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委員
會需要時應列席委員會會議。

第十九條 委員會討論有關本委員會成員的議題時，當事人應迴避，
任何董事不得參與決定其自身薪酬。

第二十條 委員會會議召集、召開程序、表決和決議必須遵循有關法律、
法規、《公司章程》及本條例的規定。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會議應當有記錄，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議記錄
上簽名；會議記錄由公司董事會秘書保存。

第二十二條 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議案及表決結果，應以書面形式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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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出席會議的委員均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務，不得擅自
披露有關信息。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所稱「以上」包括本數。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未盡事宜，遵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及監管機構有
關規範性文件的相關規定執行。本條例如與國家日後頒佈
的法律、法規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相牴觸時，
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和進行修改。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司董事會審議批准之日起生效。


